
共青团昆明市呈贡区委2021年共青团工作经费项目

一、项目名称

共青团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区委或区政府发文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共青团昆明市呈贡区委

组织机构代码：5301210151290777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惠兰园小区综合楼三楼

联系电话：0871-67479504
法人代表：吴涛

经费来源：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代为概况：我部门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为共青团昆明市呈贡区委员会。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在职人员编制6人，其中：行政编制 4人，事业编制2人。在职实有5人，其中：财政全供养5人，财政部分供养0人，非财政供养0人。

离退休人员0人，其中：离休 0人，退休 0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

一、项目基本概况

共青团工作经费项目的项目期为经常性项目，主要开展共青团工作和青少年相关活动，年度资金来源1135292.68元，年度工作目标为开展2021年共青团、青少年活动。

项目实施内容

1、区青联工作经费包含本届青联界别组活动经费和青联日常工作经费2.团干培训并计划外出到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共青团改革工作3.完善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全区63个社区）4.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开展青柠计划看守所在押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灯塔计划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项目5.青年创业“贷免扶补”工程，开展创业培训6.保障基层团组织工作经费7.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根据文件对参与合适成年人发放补贴并保障办公需要8.党员活动室建设（购买党建相关读物，活动室设施，购买党旗等保障性经费）9.团代表履职工作经费

三、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年初预算11.3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四、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6-7月开展为期三天的全区基层团干培训，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涉及的青柠计划和灯塔计划委托专业的社会组织定期开展，合适成年人工作根据工作需要指派完成，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经费和保障基层团组织工作经费争取的5月份之前全部拨付到位。其它相关工作按工作计划正常开展。

项目实施成效

    按工作计划为全区所有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少年依次开展相关活动、培训、帮扶、比赛等，积极扩大共青团工作影响力、宣传青少年健康成长相关知识，努力做到参与活动的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少年满意度逐年提升。

六、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共青团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92001
	实施单位
	共青团昆明市呈贡区委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概况
	开展共青团工作、青少年活动

	项目立项依据
	区委或区政府发文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3405878.04 
	
	
	
	3405878.04 
	

	年度资金来源（元）
	1,135292.68 
	
	
	
	1,135292.68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每年度持续开展共青团工作、青少年活动
	开展2020年共青团工作、青少年活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共青团工作、青少年活动
	按工作计划依次开展相关活动、培训、帮扶、比赛等，均不低于1次
	数量指标
	开展共青团工作、青少年活动
	按工作计划依次开展相关活动、培训、帮扶、比赛等，均不低于1次

	
	
	
	服务人数
	全区所有共青团员及青少年（不含托管街道）
	
	服务人数
	全区所有共青团员及青少年（不含托管街道）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开展活动时限
	每年内按年度持续开展共青团活动、青少年活动
	时效指标
	开展活动时限
	2020年12月前完成所有活动

	
	
	
	
	
	
	
	

	
	
	
	
	
	
	
	

	
	
	
	
	
	
	
	

	
	
	成本指标
	共青团员及青少年人均配备标准
	每年人均不低于2元
	成本指标
	共青团员及青少年人均配备标准
	每年人均不低于2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积极开展青少年志愿活动及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使青少年的经济效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有所提高
	经济效益指标
	积极开展青少年志愿活动及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使青少年的经济效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有所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共青团工作影响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知识及工作推广
	有所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共青团工作影响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知识及工作推广
	有所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了解和反映广大团员与青年的思想、要求，维护他们的权益，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休息，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了解和反映广大团员与青年的思想、要求，维护他们的权益，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休息，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相关活动的共青团员及青少年满意度
	不低于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相关活动的共青团员及青少年满意度
	95%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共青团昆明市呈贡区委改革方案》呈办通〔2017〕107号要求落实根据区域内6至35岁青少年人口数量，按照人均不低于2元的标准配备共青团工作经费
活动支出严格遵守《共青团呈贡区委财务管理制度》、派遣及补贴工作遵守未成年人司法项目办公室《合适成年人工作制度》、呈办发〔2015〕8号《关于印发呈贡区区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昆财行〔2013〕58号《关于下达2013年省级补助基层团组织建设经费的通知》

	预算绩效说明
	1.青少年事业发展经费194706元（截止2018年年底，全区6-35岁青少年人口数量97353人*2元=194706元）

2.区青联工作经费30000元（本届青联界别组活动经费8个*3000元=24000元，青联日常工作经费6000元）

3.团干培训252000元（培训费170人*400元（餐费）*3天=204000元，外出到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共青团改革工作20人*1000元（含交通食宿）*3天=60000元）

4.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205000元（41个社区*5000元=205000）

5.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195294元（青柠计划看守所在押未成年人心理健康80000元，灯塔计划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115294元）

6.青年创业“贷免扶补”工程20000元（创业培训50人*4期*100元/天=20000元）

7.基层团组织工作经费120000元（每个街道保障20000元工作经费，6个街道*20000元=120000元）

8.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40000元（根据文件对参与合适成年人发放补贴并保障办公需要）

9.党员活动室建设经费30000元（购买党建相关读物，活动室设施，购买党旗等保障性经费）

10.团代表履职工作经费45000元（300元/人/年*150人=45000元）

11.团区委办公经费3292.68元）

	单位负责人：
	吴涛
	填报人：
	岳云凤
	填报日期：
	2020.11.10


